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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35           证券简称：*ST 长动          公告编号：2021-058 

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2、现场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 年 5 月 13 日（星期四）下午 14 时 30 分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1 年 5 月 13 日。具体时间如下：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 年 5 月 13 日上午

9:15—9: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 年 5月 13日上午 9:15

－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金宝街 97 号北京丽亭酒店 15 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任彦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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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23 人，代表股份 80,026,96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24.491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63,669,66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19.485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0 人，代表股份 16,357,30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005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21 人，代表股份 16,407,30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5.021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50,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15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0 人，代表股份 16,357,30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0059％。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事

项： 

议案 1.00 《关于公司拟向法院申请预重整的议案》 

同意授权董事会及管理层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

包括但不限于和解、预重整、重整等的相关事宜，并负责前述事项的执行事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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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同意承诺履行人民法院要求的下列义务： 

（一）妥善保管债务人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二）配合预重整管理人调查，如实回答有关询问并提交相关材料； 

（三）勤勉经营管理，妥善维护企业资产价值，不得作出使债务人财产和经营

价值发生贬损的行为； 

（四）及时向预重整管理人报告对财产有重大影响的行为和事项，接受预重整

管理人的监督； 

（五）全面如实向出资人、债权人、意向投资人等利害关系人披露与重组有关

的信息，包括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履约能力、可分配财产、负债明细、模拟清算

状态下的清偿率、重组中的重大风险、其他重大事项等内容，并需就预重整方案做

出说明，回答有关询问； 

（六）不得对外清偿债务，但经预重整管理人同意为企业继续营业以维持其营

运价值所必要的支出除外； 

（七）未经预重整管理人允许，不得对外提供担保； 

（八）积极与出资人、债权人、意向投资人等利害关系人协商，制作预重整方

案； 

（九）人民法院认为债务人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6,794,7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9611％；反对

3,095,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8686％；弃权 136,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75,10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0.3002％；反对

3,095,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8690％；弃权 136,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307％。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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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唐钰、谭菁 

3、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5月 14日 

 


